
行唐县农业农村局职责任务清单

填报单位：行唐县农业农村局

序

号
内设机构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主要

职责及内设机构具体职责

序

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注

1 农办秘书股

承担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具体工作，组织研究推动全

县“三农”工作的重大政策

措施，统筹协调有关方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协

调督促有关方面落实县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事项、

工作部署和要求等。

1 负责处理县委农办日常事务。

2
负责县委、县政府“三农”工作重要文件、文

稿的起草。

3
负责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制定，统筹督导推进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

4
负责县委、县政府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日常工作。

2 办公室

承担机关日常工作的综合协

调；组织拟订机关规章制度

并组织实施；负责重大突发

事件应急综合管理工作，指

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负责综合性涉农工作重大问

题的调查研究；负责起草机

关重要文件、综合文稿和领

导讲话。

1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保密、档案、宣

传、信访、党建、群团、政务公开、党风廉政

建设、后勤保障等工作。

2 负责制定机关各种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3
负责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综合管理有关工作，协

调农业农村安全生产工作。

4 负责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



3 人事财务股

提出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改

革建议。编制县级农业投资

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农业投

资规模和方向、扶持农业农

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负

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

监督管理。拟订农业农村人

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

施，指导农业科技人才培养

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

1
负责机关财务、国有资产管理、专项资金管理

工作。

2 指导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3
负责对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支持项目的审

计工作。

4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工

作。

5
负责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工人等级培训考核工

作。

4 乡村振兴股

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协调推动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协调推动农村社会事

业发展、乡村治理、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牵头制定革命

老区重点村建设政策并督促

落实；提出农田建设项目需

求建议，承担耕地质量管理

相关工作。

1 负责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2 负责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3
负责中心村、空心村建设政策落实、工作推进、督导检查

和考核。

4
负责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整治项目、农田建设项目管

理工作。

5 发展和改革股

承担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有

关工作；承担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工作；指导组织农

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指导推

进农垦改革；承担农业和农

村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县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

1
负责协调京津冀现代农业发展工作，组织提出农业投资规

模、方向及项目建议。

2
负责农业利用外资和重大农业技术装备、人才引进工作，

组织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3 负责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4
负责组织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基地监测

和调查统计工作。



组办公室日常工作；协调推

进乡村产业发展，拟订促进

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措施；

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

政策建议。

5
负责中药材产业发展、种植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及标准化生

产工作。

6 农业综合股

指导全县乡村产业、农产品

加工业和休闲农业发展工

作；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

通的建议，培育、保护农业

品牌。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

息，监测分析农业农村经济

运行；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

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拟订

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组织开展农产品和农业

生产资料供求、价格分析和

监测预警。

1 负责监测分析全县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2
负责农产品国际市场信息分析，组织开展农业对外贸易和

有关交流合作。

3
负责发布农情信息，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

工作。

4 负责县农业系统网络安全监管，组织网络涉农舆情监测。

7
农产品质量

监管股

负责全县种植业、农垦等农

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组织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

业标准化生产；负责全县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

责全县农业资源保护、开发

与利用；指导农用地以及农

业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1 负责粮、棉、油、菜等农产品生产工作。

2
负责蔬菜、水果、食用菌、棉花等特色产业发展及标准化

生产工作。

3
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监测、追溯、风险评估等相关

工作。

4 负责农产品质量认证工作。

5 负责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

6
负责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拟订有关农业生产资料

县级标准并监督实施。



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

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负责

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

病虫害预测预报及防治工

作。

8
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负责农作物、土壤肥料和药

械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

范、推广及技术培训；农作

物病虫草鼠害监测、预报和

防治与处置、植物检疫，土

壤耕作、培肥、改良、耕地

质量养分动态监测、测土配

方等工作；指导下级农业技

术推广机构、群众性科技组

织和农民技术人员的农业技

术推广活动。

1 负责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检疫证书签发。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许可类第 1项

2
负责农作物、土壤肥料和药械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

推广及技术培训工作。

3 负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4
负责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报和防治与处置、植物检疫等

工作。

9 种子管理站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现

代农作物种业发展方面的方

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做好新

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展

示推广；负责农作物种子生

产、经营备案管理工作；农

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检；组

织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

鉴定及委托检验；争取农作

物种子项目，并组织实施；

1 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标准的农作物种子许可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许可类第 2项

2 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确认类第 1项

3 做好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展示推广



种业信息服务；组织种子生

产、经营、管理工作。

4 负责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

10
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

宣传贯彻执行农业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整顿和规范农

资市场和农业生产秩序，保

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

健康发展。负责种植业类农

作物种子、农药、肥料、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执法检查和

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工作。

1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出

具检测结果不实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

产品生产记录，或者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

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进行包装、标识的；

销售的农产品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等不符

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冒用农产品质量标

志的处罚。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处罚类第 1项至第 51 项

2

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反进出口种子

规定的；未取得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

产经营种子等行为的；销售的种子应当包装而

没有包装等行为的；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

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等行为的；侵占、破坏

种质资源,私自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

天然种质资源的；在种子生产基地进行有害生

物接种试验的；拒绝、阻挠农业主管部门依法

实施监督检查的；品种测试、试验和种子质量

检验机构伪造测试、试验、检验数据或者出具

虚假证明的；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假冒授权品

种行为的处罚。

3

对伪造、冒用、转让、买卖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认定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行为的；擅自

移动、损毁禁止生产区标牌行为的处罚。



对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农药或者生产假

农药等行为的；农药生产企业采购、使用未依

法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未依法取得有关

许可证明文件的原材料等行为的；农药生产企

业不执行原材料进货、农药出厂销售记录制度，

或者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义务的；未取得农

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经营假农药；在农药

中添加物质的；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

农药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未依法变更农药经营

许可证，或者未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等行为的的；农

药经营者不执行农药采购台账、销售台账制度

等行为的；境外企业直接在中国销售农药的；

农药使用者不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

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

项、安全间隔期使用农药等行为的；农产品生

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业、专业化

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不执行农药使用记录制度的；伪

造、变造、转让、出租、出借农药登记证、农

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等许可证明文

件的处罚。

4

对生产、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等行为

的；对转让肥料登记证或登记证号等行为的；

生产、经营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

种的单位和个人，未按照规定制作、保存生产、



经营档案的处罚。

5

对生产、经营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

苗种的单位和个人，未按照规定制作、保存生

产、经营档案的；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

理规定的；假冒、伪造、转让或者买卖农业转

基因生物有关证明文书的处罚。

6

对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

未依照《植物检疫条例》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

书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伪造、涂改、

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

的；未依照《植物检疫条例》规定调运、隔离

试种或者生产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

擅自开拆植物、植物产品包装，调换植物、植

物产品，或者擅自改变植物、植物产品的规定

用途的；引起疫情扩散的等行为的处罚

7

对农药经营者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

未按规定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的；对

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

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

者农用薄膜等行为的；对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

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实施后期管理

的；农用地土壤污染监督管理中，被检查者拒

不配合检查，或者在接受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未按照规定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采取风险管理措

施等行为的；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

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将修复方案、效果评估报



告报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的；

非法占用耕地等破坏种植条件，或者因开发土

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行为涉及农业农村

部门职责的；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

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处罚。

8

对侵占、哄抢、挪用、私分、损坏、挥霍浪费

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平调农村

集体资产，以及非法用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担保

的；不按照规定计入会计账簿、公款私存、设

小金库、坐支现金，开支不由主管财务的负责

人审批的；不采取招标、投标等方式确定经营

者，利用职权压价发包、出租集体资产等行为

的；未执行帐、款分管制度或者非出纳人员保

管现金的等行为；公款私存、设小金库、坐支

现金的，开支手续不完备的的；擅自用村集体

所有的资金、有价证券、固定资产和产品为为

个人或者外单位担保、抵押的；拒绝、拖延提

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

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检查的处罚。

9

对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作物种子，以

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及运输工具

等的行政强制；对违法从事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活动的场所的行政强制；与农作物品种权侵

权案件和假冒农作物授权品种案件有关的植物

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政强制；对经检测不符合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的行政强制；对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强制类第 1项至第 8项



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食用农产品，违法使用的原

料、辅料、添加剂、农业投入品以及用于违法

生产的工具、设备及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场所的行政强制；对

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以及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工具、设备、原材料

和场所的行政强制；对违法生产、经营、使用

的农药，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

的工具、设备、原材料和场所的行政强制；对

违反规定调运的农业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行政强

制；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农用地严重土壤污染的，或者有关证据可

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行政强制。

10
对种子、肥料、农药、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检查。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检查类第 1项至第 5项

11 农财服务中心

负责农村财务、资产管理、

农村经济监督检查、农业承

包合同仲裁管理，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家庭农

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做好农

民负担的监督管理。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其他

类第 1项

2 负责农村财务、资产管理、农村经济监督检查

3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家庭农场等新型

经营主体；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


